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参加了全国中成药采
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信息公开大会。7月5日，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发
布了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公告（第4号），公司产品振源胶囊中选本次集中带量
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振源胶囊
2、剂型：胶囊剂
3、规格：0.25g(含人参果总皂苷25mg)
4、功能主治：益气通脉，宁心安神，生津止渴。用于胸痹、心悸、不寐，消渴

气虚证，症见胸痛胸闷，心悸不安，失眠健忘，口渴多饮，气短乏力；冠心病，心绞
痛，心律失常，神经衰弱，Ⅱ型糖尿病见上述证候者。

5、规格包装：32粒/盒
6、中选价格：29.00 元/盒（本次全国中成药集采所有产品平均降幅为

49.36%，振源胶囊降幅为14.5%）
二、对公司影响
截至目前，振源胶囊销售收入占公司总体营收比例较高，2022年度实现销

售收入28,938.65万元，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7,869.96万元。
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

成约定采购量。若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相关产
品的销售范围，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
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振源胶囊的采购协议签订等后续事项及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尚具有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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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振源胶囊中选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增诉讼：
公司于近日收到长春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吉林九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锻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吉林紫
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已经开庭审理
尚未宣判。公司及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为被告，涉案金额为 20000 万元
本金、利息及逾期利息。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目前正处于审理阶段，尚未判决，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准确估计具体影响金额。

累计诉讼进展情况
1、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

0102民初6550号，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支行与公司
子公司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
区人民法院起诉。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关于公司新增诉讼、诉讼进展及累计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87）；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关于累计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司于 2023 年 4 月 18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5）。

判决如下：
(1)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偿还吉林农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支行截至 2023 年 2 月 8 日尚欠的借款本金
28707582.16元、期内利息 1672647.59元罚息 3293329.59元、复利 360696元及
之后的罚息、复利(罚息以本金 28707582.16元为基数，复利以利息 1672647.59
元为基数，从2023年2月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5.8%再上浮50%
计算);

(2)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支付吉林农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支行律师代理费100000元;

(3)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边振利对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6)封有顺对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7)郭春辉对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8350元，由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边振利、封有顺、郭春辉负担。

2、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
0102民初6551号，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支行与公司
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吉林省长春市南
关区人民法院起诉。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公司新增诉讼、诉讼进展及累计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7）；公司于 2023 年 1 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关于
累计诉讼、仲裁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司于 2023 年 4 月
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5）。

判决如下：
(1)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偿还吉林农安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支行截至 2023 年 2 月 8 日尚欠的借款本金
60000000元 期内利息1008752.4元、罚息18374380元、复利3165051.85元及之
后的罚息、复利(罚息以本金60000000元为基数，复利以利息1008752.4元为基
数，从2023年2月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6.96%再上浮50%计算);

(2)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支付吉林农安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支行律师代理费400000元;

(3)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刘晓歆对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5300元,由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刘晓歆负担。

3、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
0102民初6553号，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支行与公司
子公司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吉林省长春市
南关区人民法院起诉。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新增诉讼、诉讼进展及累计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7）；公司于 2023 年 1 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关于
累计诉讼、仲裁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司于 2023 年 4 月
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5）。

判决如下：
(1)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偿还吉林农安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支行截至 2023年 2月 8日尚欠的借款本金
45000000元、期内利息704498.61元、罚息13885200元、复利239439989元及之
后的罚息、复利(罚息以本金45000000元为基数，复利以利息704498.61元为基
数，自2023年2月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6.96%再上浮50%计算);

(2)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支付吉林农安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支行律师代理费300000元;

(3)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郭春林对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22254元，由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郭春林负担。

目前上述判决书均已生效尚未申请执行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新增诉讼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长春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吉林九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锻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目前正处于审理阶段，尚未判决。

《民事起诉状》
原告：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吉林德惠农村商业

锻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郭春

生。
1、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偿还 原告一借款本金

15200万元及合同期内利息22,646,100元（2020.06.17-2022.05.03 @定利率，年
利率 7.83%）；复 利（以合同期内尚欠利息 22,646,100元为基数，以罚息利 率
即年利率 7. 83%上浮 50%为标准计算，自 2022年 05月 04 日起至被告实际给
付之 0止）;逾期利息（以贷款本金 15200 万元为基数，以罚息利率即年利率 7.
83%上浮 50%为标准计 算，自 2022年 05月 04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
截 至2023年2月27日，本息暂计191,682,609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偿还 原告二借款本金
4800万元及合同期内利息7,172,280元（2020. 06.17-2022. 05. 03 固定利率，
年利率 7. 83%）；复 利（以合同期内尚欠利息 7,172,280元为基数，以罚息利
率 即年利率 7.83%上浮 50%为标准计算,自 2022年 05月 04日 起至被告实际
给付之日止）；逾期利息（以贷款本金 4800 万元为基数，以罚息利率即年利率
7. 83%上浮 50%为标准计 算，自 2022年 05月 04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
止）；截 至2023年2月27日,本息暂计60,735,479. 96元。

(3)请求判令被告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 全部款项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4)请求判令被告郭春生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5)本案诉讼费及其他一切费用均由三被告负担。
2、事实与理由：2020年6月9日，原告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长春分行（以下简称九台农商行长春分行）、吉林德惠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惠农商行）与借款人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人
民币银团借款合同》（合 同编号为 JTYT2020年借字第021号），合同约定：银团
向借 款人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2亿元，其 中九台农商
行长春分行提供人民币1.52亿元，德惠农商行提供人民币4800万元，贷款期限
为 12个月，自 2020年 06 月 09日起至 2021年 06月 08日止。贷款利率为固定
利率：固定年利率7. 83%0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 即年利

率11. 745%0贷款的结息方式为利随本清。
同日，九台农商行长春分行、德惠农商行与敦化市康平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 JTYT2020年保字第021号），敦化市康平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自愿为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意债务展期，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担保责任的范围包 括：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
（包括复利和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
但 不限于主合同涉及的安排费、代理费）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一切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评 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
告费、差旅费、律师费 等）。

同日，九台农商行长春分行、德惠农商行分别与郭春生 签订了个人保证担
保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JTYT202。年保 字第 021号-1、JTYT2020年保字第
021号-2,郭春生自愿为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
连带 保证责任，担保责任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被告应向 原告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
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原告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发生的费用（包括
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公证费、送达 费、公告费、差旅
费、律师费等）。

上述合同签订后，九台农商行长春分行于2020年6月 17日向吉林紫鑫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1.52亿元，德 惠农商行于2020年6月17日向吉林紫
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放贷款4800万元。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不能按期偿还编号为 JTYT2020年借字第
021号的《人民币银团借款合同》项下的 借款，2021年 6月 4日，九台农商行长
春分行、德惠农商行 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
任公 司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合同编号：JTYT2021年展字第009号，展期金额为
2亿元，展期期限为 11个月，展期后，借款到 期日为 2022年 5月 3日。展期期
间的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固定年利率 7. 83%o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
利率上浮50% 即年利率11.745%o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为该 展
期后的借款提供担保。 .“

合同到期后经我行多次催收仍未偿还剩余借款本息，截 至起诉之日，被告
尚欠原告利息共计52,418,088. 96元，本 金利息共计252,418,088. 96元。故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诉 讼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该金融借款合同具体情况已于2020年6月10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开披露了《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号：2020-046)。

上述贷款逾期情况公司已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32)，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于 2023 年 3 月 1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0) ，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鉴于上述情况，原告向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分别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案件目
前正处于审理阶段，尚未判决，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一）其他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2,878,

533,577.14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83.72%，均为被诉案
件。其中：

1、2023年4月18日，公司披露了《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诉
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2023-025），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分行诉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000 万元金
融合同纠纷案,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东辽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辽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20,000万元金融合同纠纷案,目前正处于审理阶段，尚
未判决。

2、2022年8月13日，公司披露了《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的公告》（2022-077），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瑞祥支行50,000万元金融合同纠纷案。目前正处于审理阶段，尚未判决。

3、2021年 11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的公告》（2021-069），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8,720万元金融合同纠纷案。目前正处于执行阶段。

4、2021年 1月 9日，公司披露了《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2021-002），中国工商银行柳河支行
61,683.95万元金融合同纠纷案。目前该案件已判决，正处于执行阶段。

除上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和今日披露的诉讼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原告

柳河华龙建筑有限责任
公司

敦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
支行

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
支行

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卫星广场
支行

吉林省泰来路桥工程有
限公司

天津双勳堂药业有限公
司

吉林银行通化新华支行

吉林省吉煤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柳河维源建筑有限公司

集安市吉聚参业有限公
司

吉林和龙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咸虹百

吉林浑江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图们敦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吉林聚财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吉林省梅河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中如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

吉林省梅河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中如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

被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聚鹏建设项
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郭春林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刘晓歆

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边振利、封
有顺、郭春辉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贺玉、韩冰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市康平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郭春林、郭春辉、长春高新惠民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紫鑫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郭春林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参工堂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市康平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封有顺、郭秋洋、张永吉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紫鑫禺
拙药业有限公司、吉林初元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紫
鑫参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紫鑫高科技功
能食品有限公司、吉林正德药业有限公司、敦化康
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
司、封有顺

吉林紫鑫药业有限公司/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吉林紫鑫参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参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审理法院

吉林省柳河县
人民法院

敦化市人民法
院

长春市南关区
人民法院

长春市南关区
人民法院

长春市南关区
人民法院

柳河县人民法
院

延吉市人民法
院

通化市东昌区
人民法院

长春新区法院

柳河县人民法
院

通化市中级人
民法院

延吉州中级人
民法院

武汉市汉阳区
人民法院

敦化市人民法
院

白山市浑江区
人民法院

吉林省图们县
人民法院

柳河县人民法
院

梅河口市人民
法院

梅河口市人民
法院

标的额

36,333,843.00

12,000,000.00

62,606,352.50

83,363,484.25

34,432,605.34

14,296,541.00

48,130,728.62

17,531,938.79

32,879,454.00

49,854,547.60

17,421,336.30

54,450,165.00

15,471,984.00

19,975,602.00

30,606,684.00

45,570,051.00

75,803,500.00

11,331,595.00

55,592,915.00

案件阶段

一审结案

一审结案

一 审 待 判
决

已宣判

一 审 待 判
决

一 审 待 判
决

一审结案

一审结案

执行案件

执行案件

执行案件

执行案件

执行案件

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

审理阶段

审理阶段

审理阶段

审理阶段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开庭审理阶段、判决结果尚未执行等，其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

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1、目前新增诉讼案正处于审理阶段，尚未判决，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高度重视，将根据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其他诉讼案件，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开庭审理阶段、判决结果尚未执行等，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

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民事判决书》(2022)吉0102民初6550号

3、《民事判决书》(2022)吉0102民初6551号

4、《民事判决书》(2022)吉0102民初6553号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6日

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23-090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6元
每股转增0.4股●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3/7/12
除权（息）日

2023/7/13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3/7/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7/13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24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1,958,620股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3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18,705,103.20元，转增20,783,448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72,742,068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3/7/12
除权（息）日

2023/7/13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3/7/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7/13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及公司股东陆丹敏先生、方卫中先生的红利直接
由公司发放。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
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照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
币0.324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2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324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6元。
（6）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

金，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21,000,000
30,958,620
30,958,620
51,958,620

变动数

转增

8,400,000
12,383,448
12,383,448
20,783,448

本次变动后

29,400,000
43,342,068
43,342,068
72,742,068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72,742,068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每股收益

为0.6945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分配及转增股本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0809715
特此公告。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6日

证券代码：688682 证券简称：霍莱沃 公告编号：2023-038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3-108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份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房地产业务

1、销售情况

2023年6月合同销售金额48.7亿元，销售面积39.9万平方米。2023年1-6
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 246.8 亿元，销售面积 207.1 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减少

25.2%和22.6%。

2、新增项目情况

无。

二、建筑业务

1、新承接项目情况

2023年 6月新承接项目 24个，预计合同金额合计 11.3亿元。2023年 1-6
月新承接项目预计合同金额21.1亿元，同比减少16.9%。

注：由于市场及公司情况的变化，公司月度经营情况披露的信息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信息可能存在差异，月度经营情况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3-107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6月末公司股东人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数据，截止 2023
年6月30日，公司不含信用账户合并股东名册股东总人数为91,991户。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1.73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3/7/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3/7/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7/13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2023年6月27日的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具体可参阅本公司在香港交易

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和本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发布
的日期为2023年6月19日和6月28日的有关支付末期股息的相关公告。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本公司总股本25,219,845,601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73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约人民币438.32亿元（含税），
其中，A股总股本为 20,628,944,429股，派发A股现金红利约人民币 358.53亿元（含
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3/7/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3/7/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7/13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无。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1.738元。

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5642元。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
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
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5号）、《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执行。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

所本公司A股股票（简称沪股通），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1.5642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税收居民且其所
在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9年第35号）、《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执行。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
致。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其他A股股
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738
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3077469、83077266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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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A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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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通”或“公司”）于 2023年 7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赎回第一期优先股的
议案》，现将赎回事项提示如下：

一、赎回规模
公司于2020年7月发行第一期优先股12亿元（优先股简称“九州优1”、优先股

代码“360039”），公司本次拟全额赎回第一期发行的1,200万股优先股，涉及票面金
额合计12亿元。

二、赎回价格
本次优先股赎回的价格为优先股票面金额加当期已决议支付但尚未支付的优

先股股息。
三、赎回时间

本次优先股赎回的时间为 2023年第一期优先股固定股息发放日，即 2023年 7
月17日。

四、付款时间及方法
公司拟于2023年7月17日向第一期优先股股东支付其所持有的优先股票面金

额（100元/股）和2022年7月17日至2023年7月16日持有期间的固定股息。
五、赎回程序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方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全权处理与赎回相关的所有事宜。2023年 7月 4日，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赎回第一期优先股的议
案》，同意本次赎回事项。（详见公司公告：临2023-066）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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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赎回第一期优先股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山东九合云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合云投”）持有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62,
571,880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18.80%。本次解除质押后，九合云投剩余
质押公司股票16,641,457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6.60%，占公司总股本的
5%。

2023年 7月 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九合云投通知：其质押给山东省鑫诚恒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本公司45,930,4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0%）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山东九合云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5,930,423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3.40%
13.8%

2023/7/4
62,571,880

18.80%
16,641,457

26.60%
5%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九合云投若存在后续质押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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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